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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组织部关于公示2013年度省委组织部

代省委管理党费收支情况的通知

各高校党委：
现将省委组织部《关于公示2013年度省委组织部代省委管理党费收支情况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通知》要求，迅速传达至所属党组织和党员，认真听取意见，并于2014年12月25日前，将汇总的意见和建议报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干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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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示2013年度省委组织部

代省委管理党费收支情况的通知

 

各市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

根据中央组织部通知要求，为推进党务公开工作，增强党费工作透明度，现就面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公示2013年度省委组织部代省委管理的党费（以下简称“省管党费”）收支情况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示内容。2013年度省管党费收入和支出情况。

二、公示范围。各地各部门所属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三、公示方式。省委组织部将《2013年度省管党费收支情况》印发各市委组织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同时在全省“大组工网”上予以公示。

各地各部门接到《通知》后，请通过“大组工网”、机关局域网或内网、文件、会议等适当方式，及时将2013年度省管党费收支情况公示到所属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四、公示时间。2014年11月7至11月15日（7个工作日）。

五、公示要求。请及时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传达《通知》精神，公示省管党费收支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公示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公示覆盖面和知晓度，努力使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能了解省管党费收支情况。请各地各部门汇总省管党费公示情况和意见建议，于2014年12月5日前报送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党员个人可通过书信、“12371”党员咨询服务电话、在“大组工网”上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直接向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反映意见建议。

各市、县（市、区）委组织部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组织部（组织处）请结合工作实际，于2014年12月5日前，将代市、县（市、区）级党委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管理的党费收支情况向所属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公示。

电话（兼传真）：0551—62606469、62609146
附件：2013年度省管党费收支情况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

2014年11月6日

附件

2013年度省管党费收支情况

 

一、省管党费收入情况

2013年，省管党费收入总额为3164.449295万元，其中，各市和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等单位上缴党费2953.110519万元，党员个人自愿缴纳千元以上党费12.7993万元，中央组织部下拨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生活补贴180.8万元，党费存款利息收入17.739476万元。

二、省管党费支出情况

2013年，省管党费支出总额计2313.466327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是： 

1．上缴中组部694.69551万元。
2．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支出633.7788万元。其中，2013年春节前夕，拨给各市和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党委607.56万元，用于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拨给各市和省直机关工委、省国资委党委26.2188万元，用于发放2013年度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

3．支付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补助资金500万元。下拨500万元，用于补助皖北地区2013年度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

4．党员教育支出484.92308万元。其中：

（1）支付省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维护使用费153万元。

（2）征订《人民日报》、《求是》、《中办通讯》等重点党报党刊281.92308万元。
（3）拨给省纪委20万元、省委宣传部20万元，用于开展党员教育工作。 

（4）下拨寿县小甸集特支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建设10万元。
5．其他支出0.068937万元。支付银行电汇费、购买支票凭证等费用0.0689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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